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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INTISHI

核心提示
▼

一起兄弟间的继承纠纷，判决两

处房产归哥哥，弟弟应获得折价款。

法官并未一判了之，联合派出所、司法

所进行判后答疑，阐明法理与后果，督

促主动履行。最终，哥哥当场支付折

价款，弟弟承诺配合过户，纠纷实现实

质性化解。

这起案件涉及一个家庭的遗产分

割。老人去世后，留下一处楼房和一处

平房，未立遗嘱。老人有两子（李甲、李

乙，均为化名）两女（李丙、李丁，均为化

名）。长女李丙已故，其子谢某代位继

承。因分割争执，李乙与谢某将李甲、李

丁诉至法院。

起初，双方情绪对立。经调解，谢

某与李丁自愿放弃了继承份额。但李

甲与李乙两兄弟就房产归属与折价问

题僵持不下。最终，我依法判决：两处

房产均归李甲继承，李甲向李乙支付相

应折价款。

判决后，我意识到，一纸判决未必能

消除心结、促成履行。若兄弟互不配合，

矛盾可能激化，亲情恐难维系。为真正

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我决定向前一步，

启动“庭所联动”机制。我联系了当事人

所在辖区的派出所、司法所，并邀请镇政

法委员共同参与，组织了一次面对面的

判后答疑与履行督促会。

“这个判决，是在法律框架内综合考

量了房产现状、实际居住需要和公平原

则后作出的。判归李甲，同时由其支付

折价款，是为了在厘清产权的同时，确保

李乙应得的财产权益得到兑现。”围坐在

一起，我首先对判决结果进行详细解释，

耐心解答他们对折价款计算方式和房产

分配方案的疑问。

“法律是公正的，也希望你们能念及

手足之情，理性接受，主动履行。”接着，

我严肃说明了不主动履行生效判决可能

面临的法律后果，包括被申请强制执行、

可能被采取信用惩戒措施等，引导他们

权衡利弊。

这次联合释法说理取得了积极效

果。在多方共同见证和督促下，李甲的

妻子当场表示愿意立即支付全部折价

款，并现场将钱款交到李乙手中。

李乙收款后，态度也明显缓和，当场

郑重承诺：“三天之内，我随叫随到，配合

办理过户手续。即便超过三天，只要提

前通知，我也一定协调好时间，保证配合

办妥。”

在法庭、派出所、司法所及镇政法委

员的共同见证下，折价款当场清偿，履行

承诺当场落地。这不仅使生效裁判确定

的权利义务顺利实现，避免了案件进入

强制执行程序，更关键的是，它为弥合兄

弟间的亲情裂痕创造了条件，真正实现

了“案结事了人和”的目标。

这起案件让我深深感到，对于家事

纠纷，判决的作出往往不是终点。判后

答疑和督促履行，是实质性化解矛盾、修

复社会关系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我们

将继续用好“庭所联动”，更加注重判后

延伸工作，通过耐心释明和积极督促，努

力引导当事人自动履行，让更多的纠纷

不仅止于裁判，更能终于履行。

邓文杰
本报驻铁岭记者 江海峰 整理

办案人：杨光

职务：调兵山市人民法院晓南人民法庭

庭长

促“一纸判决”变“实际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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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新年伊始，营口市西市区

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受理了一起跨

度近11年的民间借贷纠纷检察监督案

件。这起看似简单的民事纠纷案件，背

后却隐藏着借条篡改、收条伪造、暗藏

“砍头息”等诸多疑点。申请人在缺席

审判后陷入被动，合法权益面临严重损

害。承办检察官摒弃单纯书面审查模

式，最终拨开虚假诉讼迷雾，以检察监

督守护司法公正与群众利益。

当事人本为朋友关系，曾存在借贷

及担保关系，后因债务问题产生纠纷。

被申请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申请人

因故未能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依

法作出判决，判令其偿还借款 69

万元。直到案件进入执行程序，

申请人通过调取法院卷宗，发现

本案关键证据存在重大疑点：涉

案借条存在明显篡改痕迹，相关

收条涉嫌伪造，实际借款金额与

判决认定数额存在差距。面对不

利的生效判决，申请人明知权益

受损，却因缺乏直接有力证据，维

权之路举步维艰，只得向检察机

关申请检察监督。

初阅案卷，现有书面证据均对

申请人极为不利，仅从文书材料审

查，难以直接支持其监督申请。我

深知民事检察绝非“坐堂办案、纸

面审查”，而是要查清客观事实、维

护实质正义。我牢牢把握检察机

关法律监督定位，充分行使调查核

实权，以资金流向为突破口，全面

还原案件真相。

为廓清真相，我先后多次前往

银行，调取双方多年来全部银行交

易流水，核对资金往来时间、数额

及走向；围绕争议焦点，多次询问

双方当事人及关键证人，细致固定

言辞证据，理清借贷关系的真实情

况；顺着资金链条深挖细查，排除

干扰、去伪存真，最终查实本案存

在典型的“砍头息”问题。被申请人

在诉讼过程中，故意隐瞒实际出借

金额，导致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与客

观事实严重不符，生效判决存在明

显错误。

为保障检察监督公开透明、公

正规范，西市区检察院专门组织公

开听证会，邀请原审承办法官、双方

当事人及听证员共同参与，充分听

取各方陈述、申辩及意见建议。在

扎实完整的新证据链支撑下，足以

推翻原审错误判决。西市区检察院

依法严格履行监督职责，及时向人

民法院制发再审检察建议，建议法

院启动再审程序，纠正错误裁判，切

实维护司法权威和当事人合法

权益。

此案办理让我们深刻认识到，

民事检察监督是维护司法公正、化

解矛盾纠纷、保障群众权益的重要

防线。面对复杂民事纠纷，尤其是

存在虚假诉讼、证据造假等情形的

案件，必须跳出书面审查的局限，强

化侦查思维与调查核实能力，让证

据说话、用真相撑腰，坚决戳穿虚假

诉讼伪装，不让不法行为侵害群众

“钱袋子”。

林天植
本报驻营口记者 齐岚 整理

办案人：张晓东

职务：营口市西市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

察部主任

编造的“证据”逃不过法眼 疑罪从无定纷争
调解修复邻里情

“他们一家人合伙用榔头砸我腿！”“他

先动的手，喝醉了自己摔倒，我们才夺下了

榔头！”我院办理了一起因土地纠纷引发的

故意伤害案件。案件源于同村邻居赵刚（化

名）与李亮（化名）的土地边界争议，赵刚及其

亲属与李亮发生口角并相互推搡，过程中李

亮摔倒致右侧腓骨骨折，经鉴定为轻伤二

级，公安机关以赵刚及其亲属共三人涉嫌故

意伤害罪移送审查起诉。

案件受理后，我认为，不能简单以“轻伤

结果”定案，应紧扣“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

梳理证据。经查，案发现场无监控，双方证

人均与当事人存在利害关系，证言具有倾向

性，现有证据无法充分证明行为人主观存在

伤害故意、客观实施伤害行为。依据刑事诉

讼法相关规定，检察院严格遵循“疑罪从无”

原则，对赵刚及其亲属作出存疑不起诉

决定。

与此同时，我通过走访了解到，赵刚与

李亮此前邻里关系和睦，此次矛盾系沟通

误会引发的偶发事件。考虑到若矛盾不彻

底化解，不仅邻里关系难以修复，还可能引

发信访风险，我们决定前置化解纠纷，通过

“背靠背”调解法，分头倾听双方诉求、传递

让步意愿，前后沟通20余次，逐步引导赵刚

主动提出愿意承担部分医疗费用，李亮进

而表示谅解意愿。最终，赵刚等三人共计

赔偿李亮各项损失12.5万元，李亮也对三

人表示谅解，双方就此解开心结，自愿签订

和解协议，破裂的邻里关系得到了妥善修

复，检察办案最终实现了“三个效果”的有机

统一。

此次办案，检察机关既坚守法律底

线，又通过耐心调解修复破裂的邻里关

系，切实让当事人感受到法律的严谨与

温度。

本报驻锦州记者 王璐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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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因土地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

案件中，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的构

成要件梳理证据，发现案发现场无监控

设备，双方证人均与双方当事人具有利

害关系，证言存在倾向性。结合全案证

据，检察官认为无法充分证明行为人主

观上有伤害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伤害行

为，依据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作出存疑

不起诉决定。

办案人：刘扬扬

职务：凌海市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分

管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


